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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臻福林生猪养殖项目。
建设地点：迁西县罗家屯镇吴家沟村。
项目概要：本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项目占地30亩，主要建设办

公、畜舍、仓库等土建工程面积20000平方米，购置饲料混合、卫生防疫
等主要设备8台（套），配套建设供电、供排水、粪污无害化处理、消防、道
路硬化等附属设施。项目建成后，年出栏生猪10000头。

二、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建设单位：迁西县臻福林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联系人：孙永超，联系电话：13932561041，通讯地
址：迁西县罗家屯镇吴家沟村。

三、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工作内容：见唐山市行政审批局官方网
站本项目同步公示内容

四、征求公众意见和建议的主要事项：为听取社会各界对本项目有关
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特公示本项目，征求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即日起，公众可采取向以下联系方
式与建设单位联系，通过公众意见表（见唐山市行政审批局官方网站本
项目同步公示内容，直接下载获取）发表对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
看法，发表意见的同时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13932561041 邮箱：3307295947@qq.com
公众意见调查的时限：自本公告发布起十日内收到的公众意见有效。

迁西县臻福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2日

迁西县臻福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臻福林生猪养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公众意见的公告

1 301 408.85
2 302 1147.55
3 303 763.68
4 401 432.13
5 402 60.05
6 403 37.74
7 404 991.01
8 405 868.1
9 501 81.12
10 502 40.99
11 503 40.22
12 504 81.12
13 507 45.91
14 508 45.91
15 509 45.91
16 512 45.91
17 513 45.91
18 514 45.91
19 515 42.45
20 601 81.12
21 602 40.99
22 603 40.22
23 604 81.12
24 605 42.45
25 606 45.91
26 607 45.91
27 608 45.91

28 609 45.91
29 610 598.1
30 611 45.91
31 612 45.91
32 613 45.91
33 614 45.91
34 615 42.45
35 701 81.12
36 702 40.99
37 703 40.22
38 704 81.12
39 705 42.45
40 706 45.91
41 707 45.91
42 709 45.91
43 710 598.1
44 711 45.91
45 712 45.91
46 713 45.91
47 715 42.45
48 802 40.99
49 803 40.22
50 804 81.12
51 805 42.45
52 806 45.91
53 807 45.91
54 808 45.91

55 809 45.91
56 810 598.1
57 811 45.91
58 812 45.91
59 813 45.91
60 903 81.92
61 908 46.36
62 909 598.04
63 1002 191.95
64 1003 151.39
65 1301 114.25
66 1302 77.68
67 1601 74.43
68 1602 231.36
69 1603 85.79
70 1604 86.82
71 1605 120.08
72 1606 48.79
73 1607 48.79
74 1608 162.46
75 1609 131.27
76 1801 119.58
77 1802 55.48
78 1803 30.43
79 1804 112.73
80 1805 86.67
81 1806 66.56

82 1807 120.01
83 1808 71.46
84 1809 71.46
85 1810 119.76
86 1811 131.57
87 1901 114.32
88 1902 77.72
89 1903 112.6
90 1904 86.81
91 1905 205.84
92 1906 97.56
93 1907 205.84
94 1908 86.81
95 2203 112.6
96 2204 86.81
97 2205 205.84
98 2206 97.56
99 2301 114.32
100 2302 77.72
101 2303 112.6
102 2304 86.81
103 2305 205.84
104 2306 97.56
105 2307 205.84
106 2308 86.81

合计 14605.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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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恒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铭洋国际项目尚未销售拟抵押的在建工程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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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印发新修订的《中
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条例》公开发布之际，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就《条例》的修订和
贯彻落实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请您介绍一下《条例》修订的
背景和意义？

答：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
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坚持党管农
村工作、重视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
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1999年2
月颁布实施的《条例》，作为党的农村
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法规，为推进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夯实党在农村的执
政基础提供了重要制度保证。近20年
来，农村经济社会发生很大变化，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在
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
导，坚持党要管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农村基层延伸上取得重大进展，积
累了重要经验。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
党的建设作出重大部署，明确提出以
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对这些新形势新
任务新要求，《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
需要修订完善。

按照党中央要求，中央组织部认真
做好《条例》修订工作。2017年以来，
我们先后到21个省区市调研，同时委
托各省区市党委组织部调研，广泛听
取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同志，特别是
县乡村党组织书记和基层党员、群众
的意见，梳理汇总修改建议 1000多
条。在此基础上对《条例》逐章逐条修
改，并征求30家中央单位和各省区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的意
见。《条例》稿先后报经党的建设制度
改革专项小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审议修改。2018年11月26日，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通过《条例》稿。12月28日，党中
央印发《条例》。

新修订的《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
党章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是新时代党的农村
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遵循。《条例》的
颁布实施，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
工作的全面领导，打赢脱贫攻坚战、深
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提高党的农村基层
组织建设质量，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
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问：修订后的《条例》有哪些主要
内容和特点？

答：《条例》的改动量还是比较大
的，增写了“乡村治理”和“领导和保
障”两章，对其它各章都作了修改，由8
章34条增加到10章48条、3654字增加
到7750字。《条例》主要内容可以概括
为6个方面：一是强调了农村基层党组
织的领导地位。二是规范了农村基层
党组织设置。三是规定了乡镇党委和
村党组织的主要职责。四是明确了农
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精神文
明建设、乡村治理的重点任务。五是
提出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
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的明确要求。六是强化了各级党委特
别是县级党委要认真履行农村基层组

织建设主体责任。
修订后的《条例》既体现方向性、

原则性，又突出实践性、针对性，有以
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贯彻党中央最
新精神和要求。《条例》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
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章关于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
从严治党，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重
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
特别是农村党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和党中央
有关部署要求等，予以深入贯彻、充分
体现。二是紧紧围绕“三农”工作大
局。按照党中央关于新时代“三农”工
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聚焦抓党建促脱
贫攻坚、促乡村振兴，就农村基层党组
织在组织党员、群众完成中心任务中
提升组织力、强化政治功能，在不断增
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提高威
信、提升影响，进行制度设计，提出明
确要求。三是突出问题导向。针对一
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
化，带头人素质不高、能力不强，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农村基层党建主
体责任不落实、保障不力等问题，提出
务实管用的措施办法。四是汲取成功
经验。系统梳理各地抓农村基层党建
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制度性要求，
用基层经验指导基层实践，增强工作的
规范性、稳定性。

问：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强调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请问《条
例》是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要求，保证
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的？

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
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
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是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也是实
现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
证。总体上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
各单位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越来越
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不断巩
固，为农村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坚强保
证。同时也要看到，还有少数地方和单
位对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发
挥领导作用，认识上存在偏差，实践中
没有完全落地，导致有的农村基层党组
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针对这些问题，
《条例》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
章规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鲜明提出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
领导地位不动摇，并以此作为一条红线
贯穿始终，作出一系列规定，提出明确
要求。一是在总的定位上，明确规定乡
镇党委和村党组织全面领导乡镇、村的
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二是在组织设
置上，明确规定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设
置党组织，县以上有关部门驻乡镇单位
党组织除党中央另有规定的以外受乡
镇党委领导，农村经济组织、社会组织
中成立的党组织一般由所在村党组织
或者乡镇党委领导。三是在职责任务
上，明确规定乡镇党委和村党组织讨论
决定本乡镇本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和党的建设以及乡村振兴中的重大问
题，领导基层治理。四是在体制机制
上，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担
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村“两委”班
子成员应当交叉任职，村务监督委员会

主任一般由党员担任，可以由非村民委
员会成员的村党组织班子成员兼任。
五是在议事决策上，明确规定村级重大
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加强村务
监督。六是在保障支持上，明确规定乡
镇党委委员按照乡镇领导职务配备，投
放农村的公共服务资源以乡镇、村党组
织为主渠道落实，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
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制度，等等。
通过这些制度设计和具体措施，确保农
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
抽象的，是实在的而不是空泛的。

问：随着农村改革深入发展，农村
社会结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等出现
许多新变化，请问《条例》对农村基层党
组织设置作了哪些规定？

答：科学合理设置农村基层党组
织，是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发挥
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基础。《条例》紧密
结合农村实际，对党组织设置作出全面
规范。一是明确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设
置党组织。农村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
实践证明，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的治理
架构总体是稳定的，沿着这个架构设置
党组织，有利于强化村党组织的领导地
位，有利于加强乡村治理。二是适应农
村改革发展新变化及时跟进建立党组
织，扩大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规定农
村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具备单独成立党
组织条件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成立党
组织；村改社区应当同步调整或者成立
党组织。三是理顺党组织隶属关系。特
别是对跨村跨乡镇的经济组织、社会组
织中成立党组织这类比较复杂的情形，
明确由批准其成立的上级党组织或者县
级党委组织部门确定隶属关系。规定村
及以下成立或者撤销党组织，必须经乡
镇党委或者以上党组织批准。四是规范
乡镇党委和村党组织的委员人数及主要
构成，规定乡镇党的委员会和村党的委
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
期5年。

问：党中央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深
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
请问《条例》对农村基层党组织落实这些
重大任务有哪些要求？

答：基层党组织组织能力强不强，抓
重大任务落实是试金石，也是磨刀石。
当前，农村正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动
乡村振兴，农村基层党组织就要在这些
重大任务落实中发挥领导作用。《条例》
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的要求，着
眼于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新时代乡村
全面振兴，对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充分
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集中
体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要认真履行职
责、抓好农村经济工作的6项具体任务、
带领群众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并巩固发
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动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等方面。同时，《条例》明确
要求农村党员要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带头投身乡村振兴，带领群众共同致
富。各地各单位要推动这些规定和要求
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不断提升农村基层
党组织的组织力，将党中央决策部署转
化为团结带领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
实践。

问：《条例》对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
精神文明建设有哪些规定？

答：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

抓，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也是提高乡村
社会文明程度的必然要求。《条例》明确
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
任务和要求，集中体现在：一是要加强对
群众的教育引导。主要是组织广大群众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
思想道德牢牢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
做好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党组织影
响力凝聚力。二是要开展好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的有关工作。主要是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
化，开展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普及义务
教育，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创建活
动，破除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习，推进移风
易俗。三是对突出矛盾和问题要敢于斗
争。主要是引导党员、群众自觉抵制腐
朽落后文化侵蚀，依法制止利用宗教干
涉农村公共事务，坚决抵御非法宗教活
动和境外渗透活动，旗帜鲜明反对各种
错误观点，同一切歪风邪气、违法犯罪行
为作斗争。

问：前面您提到“乡村治理”是《条
例》新增写的一章，请问有什么考虑，主
要有哪些内容？

答：《条例》增写乡村治理一章，应该
说是一个突破和亮点。一方面，乡村治
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
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总要求之
一，党章规定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
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和
基层社会治理，《条例》要体现和落实这
些重大要求。另一方面，乡村治理也是
一个重大课题，究竟有哪些重点任务，有
什么具体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怎么加
强领导，需要作出回答、提供指导。《条
例》在系统梳理、总结提炼近年来各地实
践经验基础上，对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
乡村治理的目标、机制、任务等提出明
确要求。一是在目标上，打造充满活
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形成共建共
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二是在机制
上，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各类组织的
统一领导，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完善
“四议两公开”决策机制、村民自治机
制、民主监督机制。三是在任务上，主
要是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提升乡村德治
水平，建设平安乡村，依法严厉打击农
村黑恶势力、宗族恶势力、宗教极端势
力、村霸，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保障
和改善民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乡
村治理智能化水平等。这些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
村治理的主要内容，还会随着实践发展
不断完善。

问：打铁必须自身硬，《条例》就建
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特别是选
优配强党组织书记有哪些规定？

答：办好农村的事，关键在党、关键

在人，关键在党组织领导班子和带头人。
《条例》对乡镇、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和干部
队伍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一是要求农村
基层干部认真学习和忠实践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懂农业、爱
农村、爱农民。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农村基
层干部教育培训。二是强调加强农村基
层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严格管理监督。三
是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坚定执
行党的政治路线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党的群众路线。四是
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要贯彻党
的民主集中制。五是规定乡镇党委领导
班子每年至少召开1次民主生活会，村党
组织领导班子每年至少召开1次组织生
活会。

《条例》突出强调选优配强乡镇、村
党组织领导班子特别是党组织书记，分
别对选拔标准、来源渠道作出规定。强
调乡镇党委书记要带头实干、敢抓敢
管，注重从优秀村党组织书记、选调生、
大学生村官、乡镇事业编制人员中选拔
乡镇领导干部，从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中
考录乡镇公务员、招聘乡镇事业编制人
员。强调村党组织书记要甘于奉献、敢
闯敢拼，由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管
理，注重从本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
商返乡人员、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退
役军人中的党员培养选拔，每个村应当
储备村级后备力量。根据工作需要，上
级党组织可以向村党组织选派第一书
记。

问：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请问
《条例》对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有哪
些要求？

答：现在农村有3500万名党员，超
过全国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是我们党
在农村的基本队伍。《条例》对农村党员
教育管理监督、发挥作用和农村发展党
员工作等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加强
教育培训，要求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和忠
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县、乡两级党委要加强农村
党员教育培训，乡镇党委每年至少对全
体党员分期分批集中培训1次。二是严
格管理监督，要求坚持“三会一课”制
度，村党组织以党支部为单位每月相对
固定1天开展主题党日，党支部经常开
展谈心谈话，坚持和完善民主评议党员
制度，推进党务公开，严格执行党的纪
律等。三是推动发挥作用，提出组织开
展党员联系农户、党员户挂牌、承诺践
诺、设岗定责等活动，为党员发挥作用
创造条件。四是做好农村发展党员工
作，强调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注重从
青年农民、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发展党
员，注意吸收妇女入党。同时，根据近
年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不断流动
的实际情况，对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教

育管理提出明确要求。
问：“领导和保障”也是《条例》新增

写的一章，请您介绍一下有哪些内容和
要求？

答：抓基层、强基础不能只靠基层
自身，需要各级党委把责任扛在肩上，
坚持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政策往
基层倾斜，形成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
硬。《条例》增写“领导和保障”这一章，
总结提炼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落
实主体责任、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基
础保障的经验做法，形成制度保证。一
是强化责任落实，明确各级党委特别是
县级党委抓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
体责任、乡镇党委抓村级组织建设的直
接责任，提出考核、巡视巡察、问责追责
等措施。二是强化抓乡促村，提出保证
乡镇工作力量，配强乡镇党务力量，持
续加强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阵地、
基本制度、基本保障建设，整顿软弱涣
散村党组织，整乡推进、整县提升。三
是强化基础保障，规定健全以财政投入
为主的稳定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制
度，落实村干部基本报酬、村级组织办公
经费、服务群众经费、党员活动经费、正
常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建好管好用好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等。四是强化关心激
励，提出各级党组织要满怀热情关心关
爱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政治上激励、工
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宣
传表彰优秀农村基层干部先进典型，彰
显榜样力量，激励新担当新作为。

问：请问中央组织部对抓好《条例》
的贯彻落实有什么具体部署？

答：党中央在印发《条例》的通知
中，对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条例》提出
了明确要求，即将召开的全国组织部长
会议也将对学习贯彻工作进行部署。
各级党组织要认真抓好落实，特别是县
乡村党组织要切实推动《条例》落地见
效。要加强学习宣传，利用报纸、广播、
电视和手机、网络等媒介，通过集中学
习、专题研讨等方式，使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深入领会《条例》精神，
尤其要宣传到每一个农村党支部，使
其全面掌握《条例》内容，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真正
贯彻落实好《条例》。要组织开展培
训，把《条例》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党校（行政学院）
教育课程，对县乡村党组织书记进行
专题轮训，提高做农村基层工作、抓农
村党支部建设的本领。要加强监督检
查，及时解决《条例》贯彻落实中的有
关问题。中央组织部将举办学习贯彻
《条例》示范培训班，并会同有关部门
加强督促指导，确保各项规定得到贯
彻执行。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全面提高新时代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质量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就修订颁布《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答记者问

□ 新华社记者

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农民工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切实做好
农民工工作，加大力度解决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

岁末严冬又到了农民工准备领薪
回家过年的日子，但“年年讨薪年年
难”，欠薪这一顽疾始终难除。不少农
民工为讨薪在寒风中无助地等待，欠
薪引发的群体事件、家庭纠纷等问题，
也在不断刺激社会的神经。

如何让超过2亿的农民工群体如
期足额拿到属于自己的血汗钱，不仅
事关每一个农民工及其背后家庭的幸
福感、获得感，更事关人们对企业、对
政府和对整个社会的信心与信任。

在治理欠薪问题方面，国家一直
重拳频出。从2011年将“恶意欠薪”纳
入刑法，到提出16条具体治理措施“努
力实现基本无拖欠”，再到颁布“首个
农民工欠薪黑名单”，多项政策措施让
欠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2019年
1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从政府和
企业两个层面对农民工欠薪治理提出
明确要求，进一步体现了党中央和国
务院对欠薪问题的重视程度。

但欠薪问题仍不容忽视。从企业
方面来说，建筑领域层层转包、矛盾转
嫁的问题依然存在，处于“拖欠链”前端
的开发商和施工方一旦恶意欠薪，受伤
最深的是处于“拖欠链”末端的农民工。

从政府方面来说，部分地方政府

对欠薪的执法力度与制度措施的制定
初衷仍有不小差距。如何让制度措施
真正落地，依然是个难题。同时，国务
院常务会议也强调，各地要优先清偿
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导致的欠薪。

如何打破“年年欠薪年年难还”的
局面？在企业层面，要与农民工签订
合法的劳动合同，建立施工企业支付
农民工工资的约束和保障机制。法律
的权威在于实施，有关部门必须认真
监督执法，为解决欠薪问题提供有力
的法治保障。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确保农民工带足工钱回家过年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安蓓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公安部11日发布，2018年全国小
汽车保有量首次突破2亿辆，新能源汽车全年新增107万辆。

据公安部统计，2018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3172万
辆，机动车保有量已达3.27亿辆，其中小型载客汽车首次突破
2亿辆；机动车驾驶人突破4亿人，达4.09亿人。

据介绍，从车辆类型看，小型载客汽车保有量达2.01亿
辆，首次突破2亿辆，是汽车保有量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私
家车持续快速增长，2018年保有量达1.89亿辆。从分布情况
看，全国有61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27个城市超
200万辆，其中北京等8个城市超300万辆。

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261万辆，全年增加107万
辆，与2017年相比，增加107万辆，增长70.00%。从统计情况看，
近五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年均增加50万辆，呈加快增长趋势。
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4.09亿人，近五年年均增量超过3000万人。

2018年我国小汽车突破2亿辆


